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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的学生时代来说，余光
中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而这个名
字，又是借着那首被收进教科书里的

《乡愁》而发光的。《乡愁》这首诗在学生
们心目中的分量，无疑是沉甸甸的。

模仿鲁迅在课桌上刻一个“早”字，
以及模仿余光中《乡愁》，以“××在这
头，××在那头”为句式，在作业本上写
下第一首诗，这是不少人的共同经历。
而在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除了要费点
力气去理解语文老师所诠释的“乡愁”，
没有多少孩子能真正理解乡愁的滋味。

现在看来，除了《乡愁》，余光中在内
地读者心目中被广泛传诵的篇章，的确不
多了。他一生创作出版诗集、散文集、评论
集、翻译集达 40 余种，其中有一些也被大
陆出版社出版过，但这些书的影响，与余
光中的文学身份与地位，是不匹配的。

虽然在文学创作中，有“不问生前身
后名，只求佳句天下传”的说法，但像余
光中一生的创作荣光，被赋予在一首诗
的身上，这令人看到文学在传播过程中，
还是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干扰的。余光中
所写的《白玉苦瓜》、《天国的夜市》、《记
忆像铁轨一样长》、《隔水观音》等作品与
著作，或比《乡愁》更值得去探寻、研究，
也许在更多的篇章里，能发现这位被符
号化的文化老人更复杂的心迹。

相比于余光中写两岸之间的“乡
愁”，晚年的他或会对文学的“乡愁”有
更多想表达的观点。1949年后，留在内地
的知名文化人，虽然经历了政治运动等
人生打击与生活波折，但他们的作品以
及他们的文化地位，大多还是被重视
的，受众的庞大也使得他们的读者顺利
实现了代际更迭。尽管受商业文学冲击
很大，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知道
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故事。

而对于一些台湾文化老人来说，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道无形的隔阂渐
渐形成了。比如有“台湾的冰心”之称的
琦君，在台湾曾被评为“十大女作家之
首”，去世后台湾专门为她建有“琦君纪
念馆”，但在大陆知道琦君这个名字的人
却很少，她名字被传播最多的一次，是

《橘子红了》被李少红改编为电视剧，除
此之外，琦君并不为大众读者所了解。

台湾文化老人的作品在岛内出版后，
还会有读者，但在被引进大陆后，却发现
知音大面积消失了。台湾的作家新生代，
在内地有影响、销量高的不少，这受益于

“最美的中文写作在台湾”，但这些新生代
作家，也是继承了岛内文化老人的衣钵，
才能赢得这么多读者的喜欢。像余光中这
样的作家，已经完成了文学传承的使命，
如此想来，也会释然很多。

余光中的文学光芒被遮蔽，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乡愁”这个标签导致的，他
参观杜甫草堂，吟诵的“小时候，乡愁是
一枚小小的邮票”；他应邀登某电视台
节目，朗读的也是“长大后，乡愁是一张
窄窄的船票”；前些年他频频造访内地，
每每留下纪念题词，都会被称为“余光
中续写乡愁”……

而对于余光中一代代的读者而言，
从没有乡愁，到产生乡愁，乡愁的形态与
意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愁已经不
止包括复合、团圆、欢聚等向往，它还被
糅杂了许多诸如漂泊、流离、无奈、惆怅
等等。而在最近一轮长达数年的“乡愁”
话题热过去之后，“乡愁”也成为一个少
人讨论的议题，有“乡愁”，那是因为心有
所系，而眼下的时代，更像是一个“乡愁”
消失的时代，每个人都试图紧紧地抓住
当下，无暇向前看或者往回望。

余光中走了，“乡愁”也没了，让我
们在一个缺乏向往、没有想象与浪漫的
时代，向余光中先生说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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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遮蔽了
他的文学光芒早年我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

文”，是以诗为正宗，文为副产，所以把
第一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斯》。其
中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写于 1958
年。说明我的散文比诗起步要晚十年，
但成熟的过程比诗要快，吸引的读者
比诗更多。至于评论，则在厦门大学的
时候已经开始，虽是青涩的试笔，却比
写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写诗也不过
才晚一年。

我是在 1949 年的夏天告别大陆
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
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几乎就是半个
世纪。当时我已经 21 岁，只觉得前途

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
有其大幸：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
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
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
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
必无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
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
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
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
统。当年临风眷顾的那少年，对这两
个传统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
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摇撼；新
文学之花叶也已成荫，令人流连。不

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
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
尤其有限，所以我有志参加耕耘。后
来兼写散文，又发现当代的散文颇
多毛病，乃写《剪掉散文的辫子》一
文逐一指陈。

早在厦门大学的时期，我已在当
地的《江声报》与《星光报》上发表了六
七首诗，七篇评论，两篇译文，更与当
地的作家有过一场小小的论战。所以
我的文学生命其实成胎于大陆，创作
起步于南京，刊稿则发轫于厦门。等到
四十年后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陆刊
稿，竟已是老作家了。

>> 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荫

到 2000 年为止，我一共发表了 805
首诗，短者数行，长者多逾百行，其中有
不少首是组诗。论写作的地区，大陆早
期的青涩少作，收入《舟子的悲歌》的只
有 3首。三次旅美，得诗 56首。香港时
期，得诗 186首。在台湾写的诗一共有
560首，当为我诗作产量的十分之七。诗
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
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

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放以来，我的

诗传入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首该是《乡
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引述的频
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竟激起如许波纹，
当初怎么会料到？如《民歌》《乡愁四
韵》《当我死时》几首，读者亦多，因此
媒体甚至评论家干脆就叫我做“乡愁
诗人”。许多读者自称认识我的诗，都

是从这一首开始。我却恐怕，或许到这
一首也就为止。

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
了将我简化的限制。我的诗，主题历经
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中一个要
项。就算我一首乡愁诗也未写过，其他
的主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
述、人物、咏物、即景、即事，每一项都
有不少作品。

>> 乡愁之作虽多，其他主题仍然可观

我写散文，把散文写成美文，约莫
比写诗晚了十年。开始不过把它当成
副业，只能算是“诗余”。结果无心之柳
竟自成荫，甚至有人更喜欢我的散文。
后来我竟发现，自己在散文艺术上的
进境，后来居上，竟然超前了诗艺。到
了《鬼雨》《逍遥游》《四月，在古战场》
诸作，我的散文已经成熟了；但诗艺的
成熟却还要等待两三年，才抵达《在冷
战的年代》与稍后的《白玉苦瓜》二书
的境界。

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散文的艺术
在于调配知性与感性。当年我分出左
手去攻散文，就有意为这歉收的文体
打开感性的闸门，引进一个声色并茂、
古今相通、中西交感的世界。而要做到
这一点，“五四”以来的中文，那种文言
日疏、西化日亲的白话文，就必须重加
体检，回炉再炼。所以在《逍遥游》的后

记里我说：“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
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
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
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
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
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
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
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
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
的指挥杖。”

当年的我野心勃勃，不甘在散文
上追随“五四”的余韵，自限于小品与
杂文。我的诗笔有意越过界来，发展大
品与美文，把散文淬炼成重工业。在仓
颉的大熔炉里，我有意把文言与西语
融进白话文里，铸造成新的合金。

尤其是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
一来因为我青春正盛，万物有情；二来
因为初在美国驰车，天迥地，逸兴遄

飞，常有任公“世界无穷愿无尽”之感，
但在新大陆的逍遥游之中却难忘旧大
陆的行路难，豪兴之中又难抑悲怆，发
而为文，慨当以慷，遂有高速而锐敏的
风格；三来那几年我对中文忽有会心，
常生顿悟，幻觉手中的这支笔可以通
灵，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于是我一
面发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类文章，鼓
吹散文革命，一面把仓颉的方砖投进
阴阳的洪炉，妄想炼出女娲的彩石。

不管真丹有未炼成，炉火熊熊却
惊动了众多论者。四十年来对我散文
的评论约莫可分两派，一派看重前期
这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感兴美文，
认为真把仓砖炼成了娲石，另一派把
这种锐敏之作视为青春痘现象，而强
调后期之作醇而不肆，方算晚成。你若
问我如何反躬自估，我会笑而不答，只
道：“早年炉热火旺，比较过瘾。”

>> 不甘于小品与杂文，发展大品与美文

我写评论，多就创作者的立场着
眼，归纳经验多于推演理论，其重点不
在什么主义，什么派别，更不在用什么
大师的学说做仪器，来鉴定一篇作品，
不论这一“书写”是否合于国际标准或
流行价值，而是在为自己创作的文类
厘清观点，探讨出路。

我当然也算是学者，但是并非正
统的评论家，尤其不是理论家。若问
我究竟治了什么学，我只能说自己对
经典之作，也就是所谓文本，下过一
点功夫，尤其能在诗艺上窥其虚实。

文类的分野与关系，尤其是诗、文，也
令我着迷。文学史的宏观与演变更是
我熟读的风景，常常用来印证理论与
批评。

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
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
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
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
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
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
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
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

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
形式出现。

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
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

“文体乱伦”。不过，仓颉也好，刘勰也
好，大概都不会怪罪我吧。写来写去，
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
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
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
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摘自《余光中集》序言，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所加）

>> 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

今年 10 月刚过完九十大寿的著名诗人余光中，12 月 14 日于台湾病逝。对于大陆
读者而言，最脍炙人口的当推他的诗作《乡愁》，而他的创作不止局限于诗歌创作。
梁实秋曾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他自己也曾说过，“我
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
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
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2004 年，九卷本《余光中集》由百花文艺
出版社出版时，余光中特地撰写了《自序》，回顾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尤对
诗歌、散文的创作和评论的写作发表了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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